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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昨日舉行《基本法》頒布23周
年研討會，主題為「一國兩制——『國』『制』

相連」。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任主禮嘉賓。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陳弘毅、前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香港科技大學
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發表演講。
黃蘭發在致辭中指出，香港社會近期對特首普選問題

的討論逐漸升溫，尤其是對特首普選候選人提名辦法意
見紛紜，「有一種意見主張以『公民提名』的方式來提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並且聲稱是不可推翻的死線。這種
主張看似比較開放、公允，但它實際上是在《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以外另搞一套。有媒體稱之
為是一個全無法理依據而不可落實的『A貨』」。

由提委會提名無歧義

他解釋，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2007年12月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將來特首普選時，候選人的
提名單位是提名委員會，而不是某個其他的機構或者在
這個機構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個人組合，「這點是很清楚
的，引不出任何歧義」。
黃蘭發指出，「公民提名」顯然並不符合《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拋開提名委員會或是
在提名委員會之外增加一種一定比例的巿民個人提名的
方式，即所謂的『雙軌制』，都顯然不符合《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且是在把簡單的問題複
雜化。因此，之前我辦張曉明主任在一封覆信中明確的
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
自破之說。」

引喬語：僅兩點未解

他又引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今年3
月在深圳與部分立法會議員座談時的講話，指特首普選
由誰提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問題
亦已經基本解決，目前尚未解決、尚待香港社會討論解
決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提名行政長官的民主程
序，另一個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理性務實的
討論特首普選辦法問題，應當聚焦到這兩個尚待解決的
問題上，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在這兩個問題上展開討論，
各抒己見、集思廣益、凝聚共識。

循兩前提方可減分歧

黃蘭發最後強調，目前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階段，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制發展並且最終達至普選的立場和
誠意是不容懷疑的，只有在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來展開討論才可能縮小分
歧，達至共識：「我相信只要香港社會遵循《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理性溝通、良性互動、求同存
異、凝聚共識，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就有望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在日前回覆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的函件中，

直指反對派倡議的所謂「公民提名」漠視了

《基本法》明文規定。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昨

日在一研討會上批評，「公民提名」並不符合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是

在這些規定以外另搞一套，將簡單問題複雜

化。他強調，大家的討論應聚焦到兩個尚待解

決的問題上，一是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民主程

序，二是提名多少名特首候選人，並重申只有

在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的基礎上展開討論，才可能縮窄分歧，達至共

識。 （黃蘭發致辭全文刊A2版）

黃蘭發強調須依《基本法》人大決定 聚焦討論民主程序候選人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落實
特首普選是今屆特區政府的重要任
務。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指出，
政制發展涉及香港管治的問題，身為
政務司司長，「我的親自參與是責無
旁貸的」，而在當局展開諮詢後，「我
相信我會擔當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
香港過去2次政制發展諮詢，都由當

時的政務司司長「領軍」。林鄭月娥昨
日在公開活動上，被問及她上周四首

次出席了特首宴請各界人士討論香港
政制發展的晚宴，是否代表她會擔任
未來特區政改諮詢小組的主席。

展開諮詢後 角色更重要

林鄭月娥回應說，政制發展是今屆政
府的重要任務，特首與整個問責團隊
都會很努力地推動落實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的工作，而政制發展不單止是
政制或選舉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香

港特區政府管治的問題，以至行政當
局與本屆立法會的議員和政黨互動的
最重要課題，「所以作為政務司司
長，我的親自參與是責無旁貸的」。
她續說，身為700萬人的一分子，能

夠親自參與和見證在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都是一個非常不可多得的機會，
所以身為政務司司長，自己「很早」
已經參與這件事。「未來的日子，當
我們展開諮詢後，我相信我會擔當一

個更加重要的角色。」

普選須符基本法人大決定

被問及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昨日在一
研討會上指出，部分人提出的所謂
「公民提名」並不符合《基本法》及人
大常委會的規定時，林鄭月娥指出，
香港是一個開放、文明的社會，有空
間來探討不同的意見，但普選必須按
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早前的決定落實，「只要我
們共同齊心，在這個軌道上發展，我
相信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可
以達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由反對派組成
的「真普選聯
盟」早前提出
要以「全民投
票」的方式選
出提名委員會

委員，其後又提出按政黨在選舉的得
票率分配提委議席，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譚惠珠昨日強調，提委會的組成參
考目前選委會的組成，只有工商、專
業、基層、政界4個板塊，在法律上
「很清楚沒有第五個板塊」；提委會委
員可以考慮社會輿論，及政黨、社
團、公民推薦的人選，但最終只有提

委會作出整體機構提名才有認受性及
法律約束力。
譚惠珠昨日在出席《基本法》頒布

23周年研討會後指出，反對派提出的
「公民提名」方案並不符合《基本法》
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根據《基本法》
及人大的決定，特首候選人是由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
名產生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有關決定已
經講得很清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
官候選人給香港所有登記選民投票，
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是參照目前的選
舉委員會」。
她續說，根據目前選委會的組成，

「工商、專業、基層、政界4個板塊各
佔四分之一，這個組成已經在2007年
的（人大）決定裡講得很清楚，是決
定了的。不會有第五個板塊出現，例
如說『公民提名』，亦不會有第六個
板塊出現，例如政黨提名。所以只是
這4個板塊，『公民提名』是不成立
的」。
被問及中央對「公民提名」是否沒有

「讓步」的空間，譚惠珠強調，《基本
法》早於1990年頒布，人大常委會亦
在2007年作出相關決定，「事情已經
老早決定了」，並坦言每個提委會成員
可以關注社會上的輿論、民調，考慮
社團、政黨、公民推薦的人選，但最
終只有提名委員會的整體機構提名才

具有約束性和認可性：「香港有言論
自由，任何人都可以開個論壇討論。
但去到真正執行法律的時候便很清
楚，沒有第五個板塊。」

《基本法》無「公投」

譚惠珠又重申，中央政府對香港行政
長官的委任權是實質的，可以委任，
亦可以不委任。就「佔領中環」發起
人之一的陳健民聲稱，自己在上周四
特首晚宴上向對方建議，就政改方案
舉行「非約束性公投」，她直言，《基
本法》並沒有所謂「公投」的憲制安
排，「社會4、5年前已經討論得很清
楚」，故相信特區政府不會就政制發展
問題舉行任何「公投」。

兩前提要點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的《決定》：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

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

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

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改諮詢 林鄭將負重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鈺）就反對派
鼓吹的「公民提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及劉
迺強均指出，《基本法》只提到提名委員會提名，
並沒有講有其他方法，而任何方案都不可以繞過提
名委員會，直接產生特首候選人。
陳弘毅昨日在一《基本法》研討會上，回應了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回函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時，批評「公民提名」是漠視《基本法》的言
論。他認為，張曉明在覆函中強調了《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就提名特首候選人的規定，就是要經
過提名委員會提名：「《基本法》只講到提名委員
會提名，無講到有其他方法，譬如話『公民提
名』。我想他（張曉明）的理解是重申提名委員會

在提名過程中最重要、最中心、最關鍵的角色，
即任何方案都不可以繞過提名委員會，而去直接
產生特首候選人。」

陳弘毅：提委會組成可研究

不過，他個人認為，張曉明回應所針對的是部分
政黨或「學民思潮」等團體提出的「公民提名」，
而「其他形式的公民參與」將來可進一步研究，提
委會4個界別如何產生及人數等問題也可以進一步
研究。
陳弘毅又強調，香港市民，包括反對派就需要了解

中央立場：「中央所願意在香港實施的普選，是一
種符合《基本法》與有關人大決定的普選模式。而

唔係符合所謂『國際普選標準』，但係唔符合《基本
法》的普選模式。」

劉迺強：中央把關是負責任

劉迺強在另一場合被問及「公民提名」時批評，
所謂的「公民提名」是「有正門唔入，搵橫門入」，
漠視《基本法》的規定，尤其《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已清楚規定，特首候選人最終須由一個具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他又提到，根據《基本
法》，中央有特首的最後任命權力，而中央在「政改
五步曲」中每一步都有角色，在過程中發揮「把關
權」是中央負責任的表現。
不過，「佔中」發起人陳健民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聲言，只要解決「公民提名」建議的技術問題，
「公提」就有可能符合《基本法》，現階段「不應太
快排除這可能性」。

專家：提名須經提委會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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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4板塊組提委會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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